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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文藻外語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協助新生順利銜接大學專業課程，

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針對日間部四技新生開設銜接課程，特訂定「文

藻外語大學四技部新生銜接課程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 

二、日四技各系於開學前應開設銜接課程，以學生銜接大學專業課程為原

則。 

三、銜接課程以零學分(6至12小時)或1學分(18小時)為原則，成績計算為

合格制，課程最遲應於開學日前結束，該課程依各系規劃可採計為專

業選修或一般選修。 

四、銜接課程成績均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，所修學分不與學期學分合併

累計，成績亦不與學期成績平均合併核計，惟所修學分數及成績應紀

錄在該學年度及併入畢業總成績核算。 

五、銜接課程開課人數至少十人，上課方式以實體課為主，必要時可以混

成方式上課。 

六、各系應編列銜接課程相關預算，並依所使用之獎補助經費要求填寫計

畫申請表、實施課程滿意度問卷及繳交計畫成效表。 

七、銜接課程教師授課鐘點由計畫支應，其鐘點不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

內。 

八、各系應於七月份提供教務處課務組開課資料，並於開始上課前二週提

供修課學生名單。 

九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照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辦理。  

十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